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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担任苏

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公司”）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对天沃科技进行持续督导。 

2016 年度，本独立财务顾问通过现场和非现场的方式对天沃科技进行了督

导，本独立财务顾问现将相关事项的督导发表如下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持续督导意见中的简称与 2016 年 11 月 12 日天沃科技公

告的《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

“标的公司”）80%股权。2016 年 12 月 21 日，中机电力 80%股权过户至天沃科技

的备案手续办理完成，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

照》。至此，中机电力 80%股权过户至天沃科技的备案手续办理完成。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的

标的资产过户已办理完成。 

二、交易各方的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人 主要内容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的

承诺 

上市公司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

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陈玉忠 

交易对方 

刘斌 

关于无违法违规 

情况的承诺 

上市公司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民事、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交易对方 

关于标的资产权属

清晰的承诺 

交易对方 

已经依法履行法定出资义务；对标的资

产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所持标的

资产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未被司

法冻结、查封或设置任何权利限制，不

存在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所禁止或限

制转让或受让的情形，也不存在可能引

致诉讼或可能引致潜在纠纷的其他情

形；与上市公司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生

效并执行完毕之前，保证不就本公司所

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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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标的公司的股份设置抵押、质押等任

何第三人权利，保证标的公司正常、有

序、合法经营。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陈玉忠 

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

人投资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

其他经济组织，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控制、管理、投资、从事与上市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对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或

经济组织。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 
陈玉忠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减少和规范

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承诺 
陈玉忠 

保证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承诺各方未

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 

（一）利润承诺情况 

1、考核期利润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国能工程、余氏投资、协电科技、上海能协、上海能衡等 5

名业绩承诺方签署的《补偿协议书》，国能工程、余氏投资、协电科技、上海能

协、上海能衡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中机电力在 2016 年 8-12 月、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500 万元、37,600 万元、41,500 万

元、45,600 万元，考核期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140,200 万元。 

2、考核期补偿安排 

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中机电力考核期各期

的扣非净利润与利润承诺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如中机电力考核期末实

现的扣非净利润之和低于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的 90%（不包括 90%），则： 

补偿额=（（考核期内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考核期内实际扣非净利润之和）/

考核期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标的公司 80%股权的对价。 

如中机电力考核期末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之和低于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但高

于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的 90%（包括 90%），则： 

补偿额=（考核期内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考核期内实际扣非净利润之和）

×80%。 

业绩承诺方应当以现金向天沃科技支付补偿额，按照国能工程 47.5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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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投资 28.50%、协电科技 19%、上海能协 3%和上海能衡 2%的比例承担上述现

金补偿义务。国能工程、余氏投资、协电科技最终对该等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业绩承诺方累计承担的盈利承诺补偿金额不应超过业绩承诺方实际获得的标的

资产转让对价之和。 

3、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考核期满时，天沃科技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

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除非法律

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

致。 

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达承诺扣非净利

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则业绩承诺方应对天沃科技另行补偿。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

式为： 

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达承诺扣非净

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业绩承诺方按照国能工程 47.50%、余氏投资 28.50%、协电科技 19%、上海

能协 3%和上海能衡 2%的比例承担上述现金补偿义务，国能工程、余氏投资、

协电科技最终对该等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

合计不应超过业绩承诺方实际获得的标的资产转让对价之和。 

各方一致同意以中机电力除标的资产以外的其余 20%股权作为按照《补偿协

议书》计算的补偿额的担保。 

4、盈利超额奖励 

如中机电力 2016 年 8 月-12 月、2017 年度、2018 度、2019 年度四个会计期

间经天沃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累计实际扣

非净利润超过其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超出部分为 X： 

（1）若 5,000 万≤X＜10,000 万，则超出部分按照 25%的比例（含税）由届

时中机电力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作为奖金分享； 

（2）若 10,000 万≤X＜15,000 万，则超出部分按照 35%的比例（含税）由届

时中机电力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作为奖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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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 15,000 万≤X，则超出部分按照 45%的比例（含税）由届时中机电力

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作为奖金分享，但无论如何，超额奖励之和不得超过

本次交易作价的 20%。 

具体获得奖励的人员名单及分配结果由中机电力董事会决议确定。 

（二）2016 年 8-12 月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 

2017 年 3 月 24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苏州天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

项审核报告》（众会字(2017)第 2662 号）。经专项审核，中机电力 2016 年 8-12

月实现的净利润为 21,922.8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20,553.93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的 132.61%。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机电力 2016 年 8-12 月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超过《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承诺数，业绩

承诺方已实现 2016 年 8-12 月的利润承诺。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2016 年，公司“打造国际一流的电力工程、新能源与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

军民融合锻造国防科工建设重要力量”的战略获得重大突破，构建了以工程总包

为产业龙头，以高端装备制造为产业主体，以军工海工装备制造为重要补充，以

码头物流、新材料、环保、核电为辅助的多元化产业格局，形成了以张家港为总

部及装备制造基地、以上海为电力、新能源工程总包与服务基地、以无锡和张家

港为军工海工装备研发制造基地的业务格局，成为下辖十余家企业的大型企业集

团。 

2016 年 12 月，天沃科技完成了重组标的资产过户工作，中机电力成为公司

下属工程总包与服务业务的重要支柱。中机电力资质齐备，EPC 业务经验丰富，

2015 年 EPC 业务收入超过 40 亿元。本次并购的完成，使公司一跃成为国内排名

领先的能源建设服务单位，进入区域电厂、自备电站、输变电网络的建设领域。

中机电力持有电力行业的工程设计资质甲级证书、工程咨询资质甲级证书、工程

勘察资质甲级证书等资质，将重组后的上市公司打造成拥有多项甲级资质、涵盖

多业务领域的先进 EPC 总承包企业。 

本次并购完成后，通过逐步整合，中机电力可以依托公司高端装备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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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经验，提升工程总包服务能力，同时可以带动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业务获取

订单，双向协同，进一步优化了公司的业务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

竞争优势，有助于增强公司在新能源、电力能源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514.5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7.78%；实

现净利润-30,589.5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153.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9,971.0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162.53%。2016 年公司收购中机

电力对公司 2016 年度业绩不产生影响，但对公司 2017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业绩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6 年公司通过收购中机电力 80%股权正

式进入区域电厂、自备电站、输变电网络的建设领域，整体经营状况符合预期。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2016 年，公司持续完善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

成的治理结构，为公司的高效经营提供了制度保证。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严格按照《证券法》、《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

行，公司现有的各项内控制度能够得到全面执行，形成了一个结构完整、行之有

效的公司治理规章制度体系。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 2016 年持续完善治理结构，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不存在本次重组实际实施方案与已公

布的重组方案存在重大差异的其他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之持续督导意见（2016 年度）》之盖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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